
独立董事意见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临时）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收购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80%股权的独立意见 

2019 年 12 月 13 日，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

展有限公司 80%股权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联合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全资

子公司山东高速四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公司”）以 18.4 亿元总

价格收购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渝公司”）100%股权，

其中公司收购其 80%股权，收购价格为 14.72 亿元；四川公司收购其 20%股权，

收购价格为 3.68 亿元。并同意在泸渝公司完成股权变更后，公司及四川公司将

按照股权比例为泸渝公司存量贷款 36.32 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及为他人提供担保，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我们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

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经认真审阅议案及相关资料后，发表独立董事

意见如下： 

（一）关于收购泸州东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80%股权的独立意见 

1 本次交易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该评估机构除与公司有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

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2 本次交易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交易标的进行了评估，并以收益法评

估价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该评估方法与公司所处行业特性相适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评估的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的选取得当、评估参数选取合理。 

3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

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定价客观公正，交易行为公允，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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